2018-2019学年度资助工作情况说明
1、 项目变化情况
社会奖助学金较去年新增4项：恒大奖助学金、理想爱心奖助学金、诚朴奖助学金、感恩中国近现代科学家奖助学金。
停止资助项目2项：榆林校友助学金、南京桂花鸭奖学金。
2、 评选注意事项
(1) 社会类奖助学金
1.香港思源奖助学金不再进行2018级学生评选，受助学生上学年出现考试不及格或者平均学习成绩低于70分者，取消其受助资格，空出名额不再递补，考核合格的学生，需重新向思源基金会提交申请书及申请表。
2.何康奖学金评选专业包括农学、植物科学与技术、种子科学与工程、植物保护、园艺、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、动物科学、草业科学、水产养殖学、动物医学、林学、园林、森林保护、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。
3.感恩中国近现代科学家奖助学金，申请学生须撰写一篇关于学习中国近现代科学家崇尚科学、追求真理、艰苦奋斗、家国天下等事迹、精神的原创文章（不少于1500字），要求手写成稿，如发现文章涉嫌剽窃、抄袭、套用他人成果或请人代笔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评奖资格。
4.已经获得上学年朱英龙贫困助学金的学生，原则上本年度不得再次提出申请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学生同一学年不可同时享受2项及以上社会类奖助学金。
(2) 国家、学校类奖助学金
1.国家奖助学金申请条件中，国家奖学金“上学年度学习成绩和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在本班10%”，国家励志奖学金“学习成绩排名在本班前30%,综合测评成绩在本班前50%”，百分比数计算结果只保留整数，不四舍五入。
2.国家励志奖学金必须在我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评选产生。
3.《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规范填写要求：
（1）“推荐理由”栏中，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；“院（系）意见”栏中，必须由院（系）主管学生工作领导明确评价参评学生各方面表现。
填写内容不得只简单写“同意”、“同意推荐”等字样，必须做到理由充足，能明确体现每名申请国家奖学金学生的优秀表现和突出特点，不能千篇一律，甚至出现雷同。
（2）表中所有签名处必须由相关人员手写签名，不得使用签名章代替，不能用院（系）公章代替领导签名。
（3）申请表上的填表时间必须按照评审程序填写，不应出现违反时间顺序的情况，不能与公示时间矛盾。
4.已获校长奖学金的学生在校期间不得重复享受。
(3) 相关要求
    1.转专业本科学生在转入学院参评各类奖助学金。
2.在外校交流学习的我校在籍本科生，参评我校本科生奖助学金，在我校交流学习的外校本科生不参评我校本科生奖助学金。
3.在各项奖助学金评选中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。
4.根据《受助学生爱心实践活动管理办法》，各院系对2017-2018学年受助学生爱心实践活动进行考核，凡考核不合格者，取消本年度所有奖助学金申请资格。对连续资助的奖助学金所缺名额，在同年级符合条件的学生中递补。所有替换情况均需在《奖助学金汇总表》中注明。
5.未交清学杂费的欠费学生，财务报账系统一律无法做账，请督促获奖学生提前缴清学杂费，以免出现奖助学金发放不畅现象。
7.请各班按照要求严格审查材料，所有资料严禁使用订书钉。

